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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

相关法律法规情况综合评价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通化市金融业的调控、指导和监督

管理，保障人民银行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，促进通化

市经济健康发展和金融业稳健运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

人民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洗钱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在通化市内依法设立的

银行业、证券期货业、保险业金融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对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

法律法规情况评价是指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依据人民银行

的法定管理职责，对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措施以及有关金

融法律法规、规章和管理规定等情况进行评估并确定评价等级。

第四条 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成立通化市金融机构执

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

称“评价工作领导小组”），组长由行长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相关

业务的副行长担任，成员由办公室、货币信贷管理科、调查统计

科、会计财务科、科技科、货币金银科、国库科、外汇管理科、

营业室主要负责人组成。

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通

化市中心支行办公室，主任由办公室主任担任。负责通化市金融

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的日常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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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第五条 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履行下列职责：制定、修改、

完善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

价管理办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；审议相关职能部门上报的评价报

告，确定金融机构综合评价等级；根据不同时期人民银行政策及

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情况及时对评价项目内容及权重进行调整；

制定督促引导金融机构提高政策及法律法规执行效果的具体措

施；组织开展与评价有关的其他工作。

第六条 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对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

行金融管理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工作按年度进行，评价

周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金融机构要对照本办法评价

项目和标准对上一年度执行人民银行金融管理政策及相关法律

法规情况逐项进行自评估，并于每年 1 月 20 日前将自评估报告

以正式文件报送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办公室。

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每个评价年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

全部进行综合评价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业选择50%进行综合

评价，对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保险公司选择20%的进行综合评价。

综合评价项目内容与标准详见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

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项目与标准》（附件1）。

第七条 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：

（一）导向性原则；

（二）科学性原则；

（三）评价与指导相结合的原则；

（四）激励性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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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综合评价的基本流程（附件2）：

（一）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相关职能部门分项评价。相

关职能部门是评价工作的具体执行部门，依据《通化市金融机构

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评价项目与标准》（附件

1），确定被评价金融机构相关评价项目的分数。

各项业务单项分值均为100分，各业务的单项评价得分计算

方法为：单项评价得分=评价实得分/评价应得分×100。评价实

得分由各职能部门按评价标准计分，实行扣分制，扣至零分时，

不再扣减，同一违规行为多次发生的，可累计扣分，评价应得分

根据分项内实际评价项目的分值加总。对被评价金融机构尚未开

展的业务，在单项评价得分及评价总得分计算过程中，相应分值

均不列入子项与母项计算。

相关职能部门的分项评价结果及评价报告（包括评价组织实

施情况、总体评价、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等内容）于每年1月底

之前报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相关职能部门分项评

价情况进行整理汇总，依据各相关职能部门报送的单项分值，计

算被评价金融机构执行政策效果的总分值，初步拟定评价等级并

报评价工作领导小组。

（三）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定各金融机构的评价结

果。

第九条 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各相关职能部门需结合

业务工作实际，对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

律法规综合评价项目与标准》中的评价标准和评分参考标准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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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化和量化，并建立日常管理台账，以被评价金融机构报送资料

的数量质量、现场检查或走访调查情况、人民银行县（市）支行

上报的对辖区内金融机构的监管情况以及工作的重要性和难度

等为依据，记录单项分值扣减情况，实时对金融机构进行考核。

第十条 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相关职能部

门报送的单项评价得分及各项业务所占权重（附件3），计算被评

价金融机构执行政策情况的总得分。计算方法为：单项加权分值

αi=单项评价得分×γi，总分β＝Σαi/Σγi×100。

α为单项加权分值；

γ为单项评价内容对应权重；

i为单项评价内容对应编号数；

β为被评价金融机构执行政策效果总分值。

第十一条 综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定各金融机构的

评价结果。

综合评价结果采取等级制，分为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。评价

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各金融机构的评价等级时，参考以下标准：

A级（β≥85分）：金融机构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法律法规

和人民银行规定，较好完成人民银行工作部署；

B级（70≤β＜85分）：金融机构能够遵守国家金融法律法规

和人民银行规定，完成人民银行工作部署；

C级(60≤β＜70分)：金融机构基本遵守国家金融法律法规

和人民银行规定，基本完成人民银行工作部署；

D级（β＜60分）：金融机构存在严重违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

和人民银行规定的行为，未认真完成人民银行工作部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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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当金融机构发生以下情形时，不论得分高低，由

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直接确定为 D 级机构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政策严重失误、执行不力，给

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不利影响的；

（二）在金融风险突发事件处置中措施不力、处置不当，发

生挤兑或其他群体性事件，对辖区金融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

的；

（三）有重大违规行为，严重损害金融管理秩序，受到中国

人民银行行政处罚较重的；

（四）因管理不善，导致与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的重要业务系

统不能正常运行或瘫痪，造成恶劣影响或重大资金损失的；

（五）拒绝、阻碍中国人民银行执法检查或行政调查，或对

中国人民银行执法检查发现并责令整改的问题拒不整改的；

（六）金融机构辖内各级分支机构发生重大金融经济案件

的；

（七）金融机构违反保密规定，泄露与人民银行履职有关信

息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八）其他较为严重、恶劣的妨害人民银行履职或者妨害金

融管理秩序的情形。

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于每年上半年对各金

融机构上一年度的评价情况进行通报，并视情况抄送其上级主管

单位（部门）。通报主要内容包括：评价等级、总体评价及存在

问题和改进建议等。

第十四条 对于评价为“A”级的金融机构，人民银行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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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心支行将在系统准入、业务试点、产品创新、信息共享、人

员培训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；优先安排再贷款、再贴现；对其系

统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时，作为酌定情节，从轻处罚。

对于分数较低、问题较多的金融机构，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

支行将约见其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谈话，对存在重大违

规行为的机构，依据有关规定，视情节采取限制、暂停其相关金

融服务或者相关业务等措施；对其系统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

罚时，作为酌定情节，从重处罚。同时，将其列为本年度今后一

段时间重点监督对象，对其加大管理与指导力度。

第十五条 各金融机构根据综合评价情况通报，对存在的问

题要积极进行整改，并在收到通报文件之日起一个月内，将整改

落实情况以正式文件报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。

第十六条 新开设的金融机构自下一年度起参加评价。

第十七条 外汇管理业务综合评价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《银

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》单项评价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人民银行通化市中心支行负责解释和

修订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

行人民银行政策综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通银发〔2011〕143 号）

及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情况综合

评价实施细则》（通银发〔2011〕14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、《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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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综合评价项目与标准》

2、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

综合评价流程

3、通化市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

综合评价项目及权重


